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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警底違私隱例首判囚
技術員將警眷個資放煽暴群組 官斥波及無辜家屬判入獄兩年

警務人員在去年修例風波中堅守崗位、止暴制亂，卻成為黑暴的

打擊報復對象，已有逾3,800名警務人員和其家屬遭到黑暴起底，被

暴徒群起威嚇和滋擾。一名香港電訊男職員，涉擅自登入公司電腦

搜索及擷取警員家屬資料，再向Telegram煽暴起底群組「老豆搵

仔」頻道發布，上月被裁定3項「不誠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罪」及一項「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

取得的個人資料」罪成，昨在區域法院被判入獄2年。這是首宗對警員起底、涉違反私隱條例被判監

個案。法官姚勳智斥被告違反誠信，行為對執法者造成嚴重心理影響，更波及無辜家屬，必須處以阻

嚇刑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將一名警務督察父親的電話號碼及身份證
號碼，提供給Telegram「老豆搵仔」群組
賬戶管理人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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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被告分別在2019年7月24日、8月3日及9月9日，3次
不誠實地取用屬於香港電訊的桌上電腦，非法取得3名公眾
人物、20名警務人員及6名警察家屬客戶等的個人資料。

時任電訊職員 藉工作索警料
男被告陳景僖（33歲），案發時任職香港電訊技術

員，案發後已被解僱。控罪指他去年7月24日、8月3日
及9月9日，3次不誠實地取用屬於電訊公司的桌上電
腦，非法取得3名公眾人物、20名警務人員及6名警察家
屬等客戶的個人資料，更向Telegram「老豆搵仔」群組
管理人「報料」，提供一名督察父親的電話號碼及身份
證號碼，事主也是電訊公司客戶。
辯方求情則指，被告只是為了看看涉案資料是否準確

才會報料，而且只涉及一個Telegram頻道，他沒有犯罪
意圖以至金錢利益。辯方也指，部分資料儲存在電腦
內，沒有交予第三者，涉案督察的父親也沒有永久心理
創傷。辯方希望法庭考慮到案情特殊，以及被告已遭還
柙三周，判處被告緩刑或社會服務令。

官：案情嚴重「不誠實」公開資料
法官姚勳智判刑時指，被告犯下的罪行嚴重，將警員

家人的資料發放後，又在Telegram頻道聲稱「有佢電話
地址」 ，由於「查資料」的過程不簡單，涉及多個程
序，說是「一時衝動」，實難以接納。姚官引述數個同
類案例指，除非案件非常特殊，否則判處非監禁刑罰並
不恰當，而本案案情嚴重，尤其是案發在警民關係緊張
的背景下，被告不但違反誠信、「不誠實」地將警員家

屬資料公開，對執法者心理造成嚴重影響，更牽連無辜
的家屬造成極大心理困擾。心理報告顯示事主事後仍感
無助、脆弱，以及緊張自己和家人安全，故須判處具阻
嚇性刑罰，以免其他人仿效。
姚官又指，搜查涉案資料並不直接簡易，需要透過電

腦資料查證，明言難以接納被告自言一時衝動的說法。
姚官亦指，被告擷取的資料中包括28個警察宿舍地址、
20名現職警務人員及6名警員家屬的個人資料。雖然相
關資訊未有發布，惟法庭量刑時亦要考慮資料一旦外流
所帶來的風險。
姚官最終就被告3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分別以3個月、
12個月及18個月作量刑起點，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
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罪以18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部分刑
期分期執行，判處被告總刑期監禁兩年。至於被告另外
面對一項涉及去年9月22日在紅磡警署外的遊蕩罪，則
在審訊後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被告陳景僖去年9月22日，在紅磡警署對面的俊民苑停
車場上層梯間，用手機拍攝警署內的停車場及車輛時被截
查，警員在其手機內發現他在Telegram煽暴起底群組「老
豆搵仔」中發放一名男警務督察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包括
全名、身份證號碼、電話及住址等。其後警方進一步揭發他
在未獲任職電訊公司授權下，於公司電腦系統檢索及記錄了
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而相關檔案中涉及28個警察宿
舍住戶地址、20名現職警員及6名警員家屬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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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2日，被告在何文田忠孝街一
個屋苑停車場，涉嫌拍攝對面紅磡警署的
車輛，被警署內一名女警發現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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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自去年6月爆發
修例風波以來，有超過4,000多人淪為起底受害
者，當中逾3,800人是警務人員，其餘則是建制派
政治人物、政府官員等，針對不同方式的起底，警
方至少拘捕67人，年齡最小的只有16歲，除了涉嫌
干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披露

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亦衍生
出黑暴分子鼓動他人對被「起底」對象進行攻擊，
涉嫌觸犯「刑事毁壞」、「威脅會摧毁或損壞財
產」、「刑事恐嚇」、「煽惑公眾妨擾」、「串謀
公眾妨擾」、「煽惑謀殺」、「欺詐」及「作出具
煽動意圖的作為」等罪行，其中有13人涉嫌違反
《私隱條例》下的「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
得的個人資料」罪名。

警嫂受困失眠 外遊不敢回港
黑暴分子進行「起底」並公開受害人的個人資

料，往往伴隨着其他罪行，例如受害人和其家人
遭受網上欺凌、刑事恐嚇、電話滋擾及惡作劇，
有受害人被人冒認進行借貸、捐贈器官及狂叫外
賣等，有受害人每日接到超過20個騷擾電話，又
遭人以粗口責罵，以致須更換電話號碼，有警嫂

亦因受到困擾而失眠、怕被人認出，夫婦外遊
後更不敢回港，返港後亦要搬入「安全屋」
居住。
警方針對非法起底活動採取多次行

動，曾拘捕在入境處工作的女職員
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IT
人員。其25歲入境處女文書助
理，涉嫌用入境處電腦系
統，多次從中非法取得他
人的個人資料，與網
上臭名昭著的起底
煽暴群組「老豆
搵仔」合作
供料。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者

葛婷）昨日出現首
宗因對警員起底被判

監2年的個案，有立法會
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歡迎法庭裁決，相信判監起
到一定阻嚇作用，使人引以為鑑，

但同時認為這次判決「來得太遲」，以
致網上起底仍然不絕，希望政府部門及網
絡供應商，對網上起底活動採取更主動的措
施，務求使起底絕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對於一名
電訊公司職員因利用職權向警員及其家屬起
底，最終被法庭判囚2年，相信起到一定阻
嚇力，因為判囚2年並非一個短的刑期；但
陳克勤坦言，這次判決「來得太遲」，如果
能早一點出現，相信不會有這麼多警員、警
員家屬及公眾人士受困擾。他又認同，法官
判刑時指向警員及其家屬起底，對執法者心
理造成嚴重影響，令無辜家屬造成極大心理
困擾，須判處具阻嚇性刑罰。
陳克勤續說，目前網上仍然繼續出現起底
行為，需要政府部門及網絡供應商採取更主
動的措施，例如私隱專員公署在數以千計的
起底案件中，可以擔當更積極及主動的角色
打擊，而非只是向警方轉介1,400宗投訴。此
外，目前為止網上仍有數之不盡的起底資料
可供隨意查閱，希望今次法庭的判決，能夠
讓「起底」的人主動將有關資料刪除；另網
絡供應商除接到投訴外，亦應盡職審查是否
有起底行為，主動刪除有關資料，讓起底在
網上絕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任何人也
無可能濫用職權、利用工作之便盜取客戶資
料起底，令到警員及其家屬甚至小朋友受到
影響，所以必須予以重判，這次法庭的判決
「總算正常」，希望能夠收到一定阻嚇作
用，但目前網上仍不斷有起底行為，可能是
犯案者心存僥倖，以為不會被警方捉到或者
聲稱只是轉載。
葛珮帆更直言，如果像早前鄭麗琼的起底
案獲輕判的話，便不可能收到阻嚇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針對警務人員、特務警察，以及其家屬遭黑暴起底惡
行，高等法院去年10月及12月頒下兩個有關禁止披露警員個人資料的臨時禁制令，
有關禁令至今仍然生效。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總督察戴子
斌指，自臨時禁制令生效至今，已有16宗違反有關禁令的案件交由律政司處
理，其中兩宗已完成法律程序，被告人均被裁定「藐視法庭」罪成；另有
兩宗案件已展開法律程序，排期在今年12月進行聆訊。
至於早前被判罰的兩宗違反禁令案，其中一名被告是攬炒派中西區

區議會主席、民主黨區議員鄭麗琼。鄭麗琼今年3月24日在其個人
facebook 轉載帖文，內容包括被指「射盲」印尼籍記者的警員名
字、警員編號等，並加上評論：「如果這名警員是有良知的？
請自首！以眼還眼」，涉嫌違反該臨時禁制令，案件10月
19日在高等法院審理，鄭麗琼承認一項「藐視法庭」罪。
法官高浩文判刑時指，法治的基礎是法庭命令獲

遵從，不會因不同政見而有變，鑑於被告很快刪
除帖文，過往行為良好及願意承擔罪責，遂
判囚28日緩刑一年，並須支付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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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訊 （ 記
者 葛婷）對

於涉嫌參與起底
者因違反「有犯罪或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及違反《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第六十四(2)條「披
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

個人資料」被判監，私隱專員以及警
方代表昨日均對法庭判決表示歡迎。私

隱專員鍾麗玲指，本案是《私隱條例》第六
十四(2)條自2012年經修訂後，首宗因違反相

關規定而被定罪及判囚的案件。

私隱專員：網絡非無法可依
鍾麗玲重申，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依，「起底」行為往往

令受害人或其家人遭受網上欺凌、甚至刑事恐嚇，對他們造成
持續困擾，更會引致嚴重心理傷害，亦可能觸犯《私隱條例》及其

他刑事罪行而定罪判監。而違反《私隱條例》第六十四(2)條的規定後
果嚴重，一經定罪，最高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
私隱公署發言人指，去年6月至今年10月底，公署已200多次去信18個

網站、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的營運商，要求移除3,500多條「起底」連結，並已
轉介1,400多宗個案予警方跟進。
警方科技罪案組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戴子斌昨日在庭外表示，感謝對本案

調查提供協助，以及出庭作證的人士，令公義得到伸張，警方會繼續竭盡所能調查有關罪
行。他指，法庭頒下的判詞形容本案案情嚴重，對執法人員及無辜的家屬造成很嚴重的心理影

響，起底行為不單令到資料的當事人蒙受心理上困擾及傷害，更會對社會帶來不良的風氣及深遠影
響，警方會積極執法，處理所有「起底」案件，保障廣大市民及警務人員，有需要時會作出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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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豆搵老豆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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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豆搵仔」用毒氣威脅警
方。 網上圖片

■■電訊男職員被判入獄2年。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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